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
勵學獎助學金
[bookmark: _GoBack]申請公告

一、依據新北高工執行財團法人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捐助款實施辦法辦理。
二、目的：
    為進一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並激勵弱勢學生努力向學、服務人群，本校將利用學生在校課餘時間進行生活服務學習活動，期望學生藉此培養服務熱誠並引導正確生活態度。藉此獎助學金減輕學生家庭經濟負擔，讓有心向學之弱勢與熱心服務之學生，均能獲得「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就學補助，以減輕其籌措學雜費之負擔，養成學生樂於助人之情懷。
三、獎助金額：
    (一)勵學獎助學金:以每名獎助2,000元為原則，每年實際金額按基金會補助依固定比例換算後給予獎勵。
四、申請資格及補助範圍：
    (一)勵學獎助學金-補助對象為本校日間、進修部在校學生，且皆具下列1-3項情事者：
1.家境清寒且品行優良（含上進、孝順、勤勞、善心、知恩…等）者。
2.上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者。
3.在校就讀期間無記過以上處分者。
4.本項補助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
5.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學生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
6.家境清寒或弱勢之身分證明需繳交里長推薦或導師推薦相關資料。
[bookmark: standard]五、本計畫之獎助學金每年度發放一次，年度中同一學生若同時具有符合本獎、助學金其他計畫者，可重複支領。
六、本項獎助學金與誠萱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僅能二擇一提出申請。
七、申請日期:
    (一)即日起至107年5月4日(星期五)，由符合資格之學生填寫申請表，經導師核章後繳至教務處註冊組。
八、申請助學金時需檢具上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及家境清寒或弱勢身分證明，交由註冊組彙整再由「新北高工執行財團法人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定後給予助學金。
九、本計畫所提之獎金額度得由「新北高工執行財團法人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依實際收支狀況加以增減，其他未盡事宜得依委員會之決議辦理。
十、本計畫經行政會報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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